
 -1-

 
 

新县财政局文件
新财购〔2023〕39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新县财政局关于建立政府采购保证金

日常监管工作机制的通知

 

各乡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，香山湖管理区，金兰山街道

办事处，各县直单位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：

 

  

   

 

为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加强政府采购保证金日

常监管，压实采购人政府采购主体责任，现将建立政府采购

保证金日常监管工作机制有关情况通知如下。

 

一、相关政策规定

1、取消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。根据《新县财政局关于

转发〈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新财购[2020]9 号）规定，“自 2019

年 8 月 1 日起, 在全省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活动

中, 不再向供应商收取投标保证金。非招标采购方式采购货

物、工程和服务的, 也不再向供应商收取投标保证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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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取消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。根据《新县财政局关于

强力提升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优化指标的通知》（新财购

[2021]16号）规定，“2021 年 11月开始，我县政府采购项

目不得向中标供应商收取履约保证金，倡导供应商诚信履约。

采购单位要明确采购项目的质量要求、服务标准、验收标准、

质保要求，明确针对违约情形的合同解除条款。对于供应商

未诚信履约的，应报告同级财政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”

 

3、取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质量保证金。根据《新县

财政局关于清理政府采购项目质量保证金的通知》（新财购

 

     

 

[2022]110 号）规定，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没有明确政府采购质量保证金收取的相关规

定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收取质量保证金没有法律依据

，采购人不得收取供应商质量保证金，或者在政府采购合同

中预留资金作为质量保证金。”

4、在政府采购限额工程领域实行工程质量保证信用承

诺制。根据《关于在政府采购限额工程领域实行工程质量保

证信用承诺制的通知》（新财购[2022]225 号）规定，“从

2022 年 12 月 14 日起，在政府采购限额工程领域，全面

取消工程质量保证金。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施工承包合同时，

应明确取消工程质量保证金，采购人不得预留工程质量保证

金。采购人可以要求供应商在响应文件和采购合同中提供工

程质量保证信用承诺书，承诺书模板要附在采购文件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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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采用招标方式的部分政府采购工程领域实行质量保

证信用承诺制。根据《关于在采用招标方式的部分政府采购

工程领域实行质量保证信用承诺制的通知》（新财购

[2023]31号）规定，“从 2023年 6月 1日起，在 1000万元

（不含）以内、4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采用招标方式的政府

采购工程领域，采用工程质量保证信用承诺书代替工程质量

保证金。” 

二、建立日常监管工作机制 

采购单位要按照要求做好《政府采购项目保证金日常监

管台账（2023版）》的日常填报工作（格式按附件）。在政

府采购项目活动结束后发送台账至新县政府采购中心邮箱

xxczcgb@163.com。 

三、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

财政部门通过对各单位报送的《政府采购项目保证金日

常监管台账（2023版）》进行监督检查，对在政府采购保证

金管理中出现违反上述规定的，要求限期整改；情况严重的，

将有关情况报送县营商办等部门并依法依规处理。 

附件：《政府采购项目保证金日常监管台账（2023

版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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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6月 14日



附件：

政府采购项目保证金日常监管台账（2023版）

（请在项目结束后如实填写，报送新县政府采购中心邮箱xxczcgb@163.com）
1 2 3 4 5 6 7 8 9 10

序号 采购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

取消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情

况（填是或否，填否的需要

另外说明情况）

取消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情

况（填是或否，填否的需要

另外说明情况）

取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质量

保证金情况（填是或否，填否

的需要另外说明情况）

在政府采购限额工程领域实行工程质

量保证信用承诺制情况（限额工程填

写）（填是或否，填否的需要另外说

明情况）

采用招标方式的部分政府采购

工程领域实行质量保证信用承

诺制情况（招标工程填写）（

填是或否，填否的需要另外说

明情况）

备注

1
2
…


